
一周打假

甜品店侵权“冰墩墩”设计权

北京 2022 年冬奥会正在火热进行中，

吉祥物“冰墩墩” 受到了全世界观众的喜

爱与关注， 引发了民众购买热潮。 与此同

时， 销售假冒伪劣产品的行为也在悄然滋

生。 近日， 汕头市市场监管局发现有不法

商家侵权生产、 私自销售假冒“冰墩墩”

的情况。

据了解， 2 月 9 日下午， 汕头市市场

监督管理局在市区万象城、 苏宁广场等重

点商业经营场所开展专项检查。 在万象城

一家甜品店， 执法人员发现， 该店出售的

名为“草莓雪山蛋糕” 的甜品上印有奥林

匹克五环图案标志， 并且该甜品的造型涉

嫌侵犯北京 2022 年冬奥会吉祥物“冰墩

墩” 外观设计权。

经执法人员现场调查核实， 甜品店制

作的该款甜品并没有取得奥林匹克标志相

关授权， 且该款甜品已于近日售卖， 根据

《市场监督管理行政处罚程序暂行规定》，

执法人员对侵权甜品进行抽样取证， 并责

令甜品店立即下架、 停止销售该款甜品。

目前， 案件正在进一步处理中。

汕头市市场监督管理局执法人员表

示， “冰墩墩” 的专利、 版权等知识产权

由北京冬奥组委所有， 任何人及单位都不

得擅自使用吉祥物形象和名称， 也不可以

将吉祥物形象和名称进行拆分、 歪曲、 篡

改等变形使用， 或作为其他图案的组成部

分使用。

生产、 销售“冰墩墩”盗版周边属于“未

经许可复制使用奥运标志和涉奥作品”，触

犯了《奥林匹克标志保护条例》《特殊标志

管理条例》《中华人民共和国商标法》《中华

人民共和国专利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广告

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反不正当竞争法》，情

节严重的将依法拘留。

主笔 话闲

聚会饮酒应适可而止

本期“专家坐

堂” 讲述了一个关于

生命纠纷的案件， 小

伙子在 KTV 聚会饮酒后上厕所时摔了一

跤， 次日在酒店内休息时意外身亡。 年迈

的父母将同饮者、 KTV和酒店一起告上了

法庭， 要求为儿子的死亡承担赔偿责任。

法官通过逐一界定当事各方的相关责

任后， 对该案进行了判决， KTV 方因没有

尽到安全保障义务， 承担了相对较大的赔

偿责任， 而几个同饮者也因各自的过失情

况不同， 承担了相应的赔偿责任。 本是一

场欢聚， 最终却变成了悲剧， 这不能不让

人唏嘘。

朋友聚会是社交生活的一部分， 无论

是为了增进感情， 还是放松心情， 都是一

件愉悦之事。 聚会时少不了饮酒助兴， 可

酒后一旦发生意外， 那就乐极生悲了。 当

事人无论出现哪种意外都让人痛心， 而作

为同饮者， 如果没有尽到合理注意、 劝告

和照顾义务， 并因为劝饮或者未履行相关

义务导致同伴发生意外， 根据 《民法典》

的相关规定就需要承担一定的赔偿责任。

过去， 劝酒是一种习俗； 如今， 劝酒

成为了一种责任。 觥筹交错固然能提升气

氛， 也能让人所谓的“尽兴”， 但酒后如

果撒手不管， 或者干脆自己也喝得不省人

事， 一旦其他同饮者因酒醉发生意外， 劝

酒人就需要为这意外买单。

聚会有很多方式， 饮酒也无可厚非，

但任何事还是适可而止为好， 否则轻则留

下各种尴尬， 重则出现意外事故， 如此得

不偿失， 反而有违聚会的初衷。 金勇

讯简
上海全力推进

重大旅游投资标志性项目

□记者 季张颖

本报讯 作为首批重大旅游项目之一的金

山滨海国际文化旅游度假区传来最新消息， 虎

年首个工作日， 金山区与复星集团签订上海金

山滨海国际文化旅游度假区核心区 《投资合作

协议》， 滨海岸线迈上重塑蝶变新起点。 记者

获悉， “十四五” 期间将重点推进核心区约

3.7 平方公里的开发建设， 其中标志性建筑计

划于今年底开工建设。

去年 9 月， 上海旅游投资促进大会启动了

两个“1000 亿” 上海“十四五” 重大旅游投

资项目和招商项目。 作为上海市“十四五” 时

期深化世界著名旅游城市建设的重点项目， 金

山滨海国际文化旅游度假区规划总面积约 8.1

平方公里， 是上海唯一汇聚自然的山、 海、

岛、 渔特色的区域。 项目的开发标志着金山区

在全面推动“三个转型” 新发展、 全力塑造

“三个湾区” 新形象的路上又迈出了坚实一步。

围绕休闲度假、 文化娱乐、 特色商业、 商

务会展、 生态示范、 滨海生活六大功能， 金山

滨海国际文化旅游度假区将对标国家级旅游度

假区标准， 计划布局超五星级度假酒店、 滨海

艺术中心、 海洋特色美食街、 滨海会展中心、

冲浪冒险岛、 音乐岛等重点项目， 打造“过眼

难忘” 标志性建筑群与“一生必去” 网红打卡

地； 以长达 9 公里的内海活力水岸为链， 串联

海洋、 爱情、 运动、 音乐、 会展、 艺术、 康

养、 亲子等多个主题度假综合体和人工岛屿，

打造一站式国际顶级滨海旅游度假胜地。

徐汇法院

助推青少年法治宣传教育

□记者 季张颖 通讯员 张硕洋

本报讯 近日， 徐汇区人民法院 18 名干

警参与徐汇区中小学 （中职校）、 幼儿园法治

副校长、 法治辅导员任职工作， 法治副校长、

法治辅导员们走进校园与校方交流座谈、 举行

聘任签约仪式， 为下一步法治宣传教育活动顺

利开展奠定基础。

近日， 徐汇法院立案庭法官、 “甘棠树

下” 社区法官工作室团队负责人王宏霞至上海

小学参加法治副校长聘任签约仪式， 校方介绍

了学校法治教育工作的整体情况， 双方就法治

副校长工作范围与职责进行了讨论。 徐汇法院

党组成员、 副院长蒋克勤， 知识产权审判庭法

官周恒阳走进上海市徐汇中学， 双方围绕法治

副校长任职工作进行了座谈交流。

据悉， 近年来， 徐汇法院积极贯彻落实未

成年人保护法律宣讲工作， 依托“甘棠树下”

社区法官工作室， 根据学校需求， 提供菜单式

普法宣讲服务， 深入校园开展未成年人权益保

护、 反电信网络诈骗等方面的普法宣传。 近年

来， 工作室已累计开展百场法律宣讲， 切实提

升学生法律意识。

法治副校长们将在学校法治教育规划与课

程开发， 未成年人保护机制建设， 学校周边治

安秩序维护， 学校纠纷协商调解主持、 参与，

学生教育保护辅导工作机制建立， 在校师生违

法犯罪案件依法妥善处理， 以及促进学校、 家

庭、 社会“三位一体” 法治教育机制完善等方

面尽职履责。

◆记者连线荨

◆律师说法 荨

  上海翰鸿律师事务所合伙人金玮律师分

析认为， 如若租赁公司扣费事由不成立的，

则租赁公司应将押金全额退还给消费者。

“就消费者曾先生的遭遇而言， 如若曾

先生能够证明所租赁的电瓶车在取车时既已

存在反光镜、 边条和内面板损坏情形， 则曾

先生无需承担赔偿责任。” 金玮律师表示，

依据 《消费者权益保护法》 的规定， 经营者

向消费者提供商品或者服务， 应当以法律、

法规的规定履行义务。 经营者和消费者有约

定的， 应当按照约定履行义务。 在曾先生使

用、 保管所租赁的电瓶车过程中并未造成电

瓶车损坏的情形下， 租赁公司应按照双方之

间租赁合同的约定将押金足额退还， 而不得

扣除任何费用。

同时， 金玮律师也指出， 租赁公司在未

事先告知收取拖车费及相关费用标准的情形

下， 擅自从应退还给消费者的保证金中扣除

拖车费， 侵害了消费者的知情权与公平交易

权， 租赁公司收取拖车费的做法并无法律依

据与合同约定， 因此租赁公司应将拖车费予

以退还。

此外， 金玮律师提醒广大消费者， 在租

赁车辆时， 应选择具有良好信誉口碑且管理

规范的租赁公司， 双方应当签订书面合同且

明确约定双方权利与义务的租赁合同， 合同

或合同附件应对租赁标的物即车辆的情况与

车辆及配件的赔偿标准等予以详细载明， 以

避免双方之后对车况及租赁期间有无损坏和

赔偿金额等问题发生争议。

记者 金勇

投诉人： 曾先生

投诉时间： 2022 年 1 月

随着线上经济的蓬勃发展， 骑着电瓶车

活跃在大街小巷的“快递小哥” “外卖小

哥” 成了城市生活密不可分的一部分。 电瓶

车成为了外卖骑手、 快递配送员这些行业工

作人员的“标配”， 也带动了电瓶车租赁市

场的进一步扩大。 然而电瓶车租赁市场租车

容易退车难的问题， 一直深深困扰着这些活

跃于大街小巷的“小哥” 们。

去年 8 月， 曾先生在某租赁市场租了一

辆电瓶车， 签了租车合同并支付了 680 元押

金， 合同约定“车辆归还时若无损伤不扣任

何费用”。 近日， 电瓶车租赁合同到期， 曾

先生联系租赁公司上门提车， 对方叫拖车拉

走了租赁车辆， 当场并没提出车子有问题。

然而车辆提走两天后， 曾先生却被租赁

公司告知需扣 550 元， 包括拖车费 300 元、

钥匙费 100 元、 维护费 30 元、 反光镜 30

元、 边条 30 元、 内面板 60 元。

曾先生表示租车时就发现反光镜、 边

条、 内面板已经损坏了， 钥匙他已经寄还给

租赁方， 维护费拖车费也是“天价” 虚高，

他要求全额退还押金 680 元。

由于和租赁公司协商未果， 曾先生只好

向浦东新区消保委求助。

退车时遭遇“乱扣费”

电瓶车租赁亟待监管

  接到投诉后， 浦东新区消保委工作人员

随即联系曾先生了解相关情况。 曾先生表

示， 当初和租赁公司签订租车合同时， 就向

对方反映了租赁的电瓶车存在着多项问

题———反光镜、 边条、 内面板已损坏， 对方

工作人员当时承认并表示这些都是小问题，

既不影响使用， 也不会算曾先生损坏的， 还

让曾先生不用在乎这些“小细节”。 曾先生

当时担心还车时产生纠纷， 当场拍照留证。

此外， 曾先生还强调了一个细节， 对方

来取电瓶车时， 拖车上载着数辆各类电瓶

车， 并没有当场对曾先生的电瓶车的状况进

行查验， 也没有提示相关的费用明细。

此后， 虽经消保委工作人员多次协调，

租赁公司仍坚持己见， 仅仅表示对反光镜、

边条和内面板的损坏不进行扣费， 押金少扣

120 元， 对此， 曾先生只能无奈表示接受。

电瓶车租赁市场在合同规定及行业监管

方面并不成熟， “滥收费” “押金不退” 以

及“霸王条款” 等现象屡见不鲜， 严重损害

了消费者的合法权益。 有些商家会置消费者

知情权于不顾， 同时利用消费者的信任，

“狮子大开口” 乱收费， 达到克扣押金的目

的。

因此， 消费者在租赁电瓶车时， 应找口

碑好， 管理规范的租赁公司， 借车前签好租

车协议， 对车子状况作详细登记， 双方签字

确认。 而在还车的时候当面提出车子状况，

作好登记， 签字确认赔偿金额， 不给商家钻

空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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